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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   
合作经营合同 

 
甲方：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  

乙方：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 

鉴于： 

1. 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常务会议审定，同意怀芷快速

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项目”）以 PPP 模式实

施，并授权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

作为本项目实施机构，代表政府方签订本合同，并授权芷江侗

族自治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政府方（出

资）代表。 

2.甲方经批准，通过 2017 年 6月 1 日的公开招标采购方式

选定乙方为本项目的社会资本方。 

3.甲方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运输局，地址为芷江侗族自治县

芷江镇前进路 280 号，现任法定代表人杨殿照。 

4.乙方湖南建工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根据中国法律设立并

有 效 存 续 的 企 业 法 人 ， 企 业 法 人 营 业 执 照 号 码 为

9143000018376036XT，注册地址为湖南省长沙天心区芙蓉南路

一段 788 号 ，现任法定代表人为叶新平，股东为湖南省人民政

府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。 

5.在签署本合同后，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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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作为本项目的政府方（出资）代表与乙方共同成立项目公

司，负责开展本项目的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相关工作。 

基于上述背景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之规定，

遵循平等互利原则，经友好协商，甲乙双方共同研究起草本合

同，以资共同遵守。 

一、合作范围及内容 

 1．本项目合作指由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的投

资、建设、运营、维护，建设内容包括指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

段）PPP 项目建设。 

2、项目区位：怀芷快速干道项目属于交通运输项目，起于

怀化高铁南站，止于芷江机场。新建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

起于与怀化经开区相连的水宽乡张院，沿县道向西展布，途经

瓦盖桥、李家屋场、阳和田村、欧家、垄门冲，向西经岩桥镇

倒塘湾、四方园村、跨越舞水河至芷江镇红岩山、张氏冲水库，

止于芷江县舞阳路与迎宾路交叉口。 

3、项目建设内容：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道路全长约

17.99km，按城市主干道标准建设，道路等级为公路一级，设计

行车速度为 60km/小时，路幅宽 34m，车道宽 23m，双向 6车道。

具体建设内容以经政府部门批准的施工图设计内容为准。 

4、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采用 PPP 模式实施，

本项目为新建项目，采用 BOT（建设-运营-移交）运作方式。 

    5、本项目的合作内容包括：项目投融资、建设、运营维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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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期满移交。 

6、本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198202.05 万元。 

7、项目公司成立后 5 日内，甲乙双方签订《怀芷快速干道

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《PPP 项目合同》”）。 

8、根据国家相关文件规定，本项目合作期限为 14 年，其中

建设期 2 年，运营期 12 年，以《PPP 项目合同》约定的合作期

限、建设期、运营期定义内容为准。 

二、实施模式 

本项目的具体实施模式如下： 

1、项目投融资：由乙方负责本项目的投融资，经甲方书面

同意，以乙方在项目公司的部分股权或项目收益权进行质押融

资或乙方自有资金投资等方式实现项目的融资需求。甲方应在

七个工作日内完成审核出具书面意见，经甲方书面同意后方可

实施股权变更的相关手续或项目收益权质押的相关手续。 

2、授权关系：甲方同意授予项目公司在项目实施范围内以

下独家的投资经营权利，包括：项目公司享有对本项目进行投

融资、建设、项目范围内运营管理维护等权利，并享有项目约

定范围内政府付费的权利。 

3、未征得乙方书面同意，甲方不得在本项目约定范围内与

任何其他方建立与本合同合作内容相同或类似的合作关系。 

三、项目公司组建 

甲乙双方均同意项目公司遵循如下的组建原则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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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、在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30 日内，完成项目公司设立。项

目公司注册地址须在芷江侗族自治县辖区范围内。 

2、由芷江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授权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建

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与乙方组建项目公司。组织形式为有限责

任公司，项目公司注册资本为 5000 万元，并满足相应融资要求。

股东双方以现金方式出资，政府方出资代表与乙方应保证根据

《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股东协议》约定时间将注册

资本实缴到位。 

3、股权比例：芷江侗族自治县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

以现金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500 万元，占项目公司注册资

本的 10 %。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4500 万元，

占项目公司注册资本的 90%。 

4、本项目项目资本金为 59402.05 万元，芷江侗族自治县

交通建设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现金出资，出资金额为人民币

5940.21 万元，占项目资本金比例的 10%。乙方以现金方式出资，

出资金额为人民币 53461.84 万元，占项目资本金比例的 90%。

本项目的项目资本金应按项目进度需求同步到位，甲乙双方完

成项目资本金出资，则视为政府方出资代表和乙方股东完成了

项目公司相应比例注册资本的实缴。 

5、乙方拟向第三方直接或间接转让其持有的项目公司全部

或部分股权，应事先经甲方书面同意。未经甲方事先书面同意，

乙方的股权结构不得发生变化，不得转让或以其他方式转移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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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同下的全部或任何部分权利和义务，或采取任何方式导致乙

方对本项目的实际控制权发生转移。 

6、项目公司根据《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股东

协议》设立公司的股东会、董事会、监事会。 

7、项目公司治理结构与本合同关于项目公司约定未尽事宜

遵照《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股东协议》、公司法以

及公司章程规定。 

8、甲、乙方在本合同生效后，在项目公司成立前，为本项

目所作的前期工作包括勘察、设计及其他与本项目相关工作所

产生的费用，经甲方、乙方共同认可后由项目公司承担。 

四、甲乙双方义务 

双方义务不仅限于甲乙双方，也包括各自的雇员、代理、

代表及顾问；甲乙双方同意，各自的雇员、代理、代表、顾问

为履行本合同所做出的职务行为应视作该方行为；如造成合同

违约，应由该方承担相关法律责任。 

甲乙双方义务如下： 

1、甲方 

（1）协助项目公司的组建。 

（2）协助项目公司办理项目相关行政审批手续。 

（3）将项目的政府付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支出。 

（4）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以及本合同届满或终止后，对

所获悉的乙方保密信息应予以保密。未经乙方书面同意，不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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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双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，但为正常运作而向

上级汇报或向管理顾问、法律顾问、注册会计师等披露除外。 

（5）保证其承担的项目资本金、注册资本按时足额到位。 

2、乙方 

（1）由乙方会同甲方共同完成项目公司组建，在项目公司

成立前，负责前期准备、协调及具体实施工作。 

（2）保证其承担的项目资本金和建设资金按时足额到位，

不因资金问题影响项目进度。 

（3）本项目融资资金债务资金 138800.00 万元,由乙方负责

完成,并承担本项目全部融资责任和风险，应完成本项目进度融

资，保证本项目建设所需资金的按时足额到位，必要时为本项

目融资提供担保。 

（4）在乙方公司股权结构发生变更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

控制人发生变化时必须通知甲方，甲方可根据实际情况要求乙

方为本项目提供相应担保。 

（5）乙方具备本项目要求相应工程资质，在经甲方书面审

核同意后，可与项目公司直接签订施工总承包合同，作为本项

目施工总承包方。如乙方不具备本项目要求相应工程资质，按

相应法律法规要求完成施工招投标。乙方和第三方施工中标公

司应接受甲方对工程的监管及《PPP 项目合同》中约定的甲方可

以行使的权利。 

（6）乙方在签订本合同后，可以开展与本项目相关工作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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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产生的费用，经甲乙双方及项目公司确定后，由项目公司承

担。 

（7）承诺在本合同有效期内以及本合同届满或终止后，对

所获悉的甲方的保密信息应予以保密。未经甲方书面同意，不

得将保密信息披露给双方之外的任何第三方，但为正常运作而

向管理顾问、法律顾问或注册会计师等披露除外。 

五、违约责任 

如任何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，违约方应向守约方承担违约责

任，违约方应按相应损失向守约方支付违约金，具体违约承担

方式如下： 

    1、非因甲方或政府方出资代表原因，不能在本合同规定时

间，完成项目公司设立的，乙方应承担违约责任。 

2、甲、乙双方已认可在甲方发出中标通知书之时已公布的

《怀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合同》全部内容。如因一方

原因，导致甲方与项目公司不能在本合同约定期限内签订《怀

芷快速干道（芷江段）PPP 项目合同》，一方向另一方承担违约

责任。 

3、乙方在不能按期缴足本项目资本金出资的，乙方按逾期

未到账金额的 0.05%/天向甲方支付违约金。乙方未按建设进度

计划和融资方案确定的时间完成相应阶段的融资，且连续 6 个

月融资款项达不到相应阶段融资款 80%的，且严重影响本项目建

设进度的，甲方有权终止本合同。 



 8 

 

 

六、争议解决 

1、本合同的效力、解释、履行以及本合同项下发生的争议

均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规章，以及项目

所在地的地方法规、单行条例和地方政府规章。 

2、凡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，双方应

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如果不能协商解决，任何一方可以根据本

合同规定，将争议提交项目所在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。 

3、争议解决期间，除双方争议事项或义务外，双方均应继

续履行本合同规定的其他各项义务。 

七、本合同附件 

附件 1：政府对项目实施机构的授权书 

八、其他 

1、一方对另一方的非公开可获得信息应予以保密。未经对

方事先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，但根据适用法律或

政府机构要求而进行的披露除外。 

2、双方应本着诚信、负责的态度积极履行本合作合同。 

3、本合同签订后，双方应分别成立相应的工作团队，明确

团队成员的构成及职责，开展项目公司和具体合作模式的商谈

工作；后期甲方和乙方签署的股东协议、甲方与项目公司签订

的《PPP 项目合同》，均不应违背本合同中双方达成的共识。 

4、本合同中的条款与《PPP 项目合同》中的条款发生冲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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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，以《PPP 项目合同》中的条款为准，本合同第三条 8款除外。 

5、本合同在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。 

6、本合同一式六份，甲方和乙方各持三份。 

 

    （以下无正文） 

 

 

甲方（盖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

 

签订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乙方（盖章）： 

法定代表或授权代表（签字）： 

 

    签订日期：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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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政府对项目实施机构的授权书 

 


